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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 1 0 2 － 2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2 0 2 5 年 6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一、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其中：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二、工资总额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三、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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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

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法人单位以外的抽

中样本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网络平台 12 月 31 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 2025年 2月 10 日 24：00前网上填报，无法进行

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市级统计机构 2025 年 2月

27 日 24：00 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审核关系： 

（1）01≥02              （2）01=05+06+07         （3）08=09+10+11        （4）12=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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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月度或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

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和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在岗职工 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在岗职

工还包括：1.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劳动合同人员；2.处于试用期人员；3.编制外招用的人员，如临

时人员；4.派往外单位工作，但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仍由本单位发放的人员（如挂职锻炼、外派工

作等情况）。 

劳务派遣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被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人员。 

1.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不进行统计。 

2.劳务外包人员由承包劳务的法人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实际用工单位不进行统计。如承包劳务的

是个体经营户或自然人，均不包括在本制度统计范围内。 

其他从业人员  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兼职人员（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

学生）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指月度或年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年度平均人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计算公式为：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 12个月平均人数之和/12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指本单位在月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

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

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需要明确的是，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

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及房费、水电费等，但不包

括从单位工会经费或工会账户中发放的现金或实物，入股分红、股权激励兑现的收益和各种资本性收益

等。工资总额具体包括:  

1.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按照法定工作时间

提供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各单位给个人确定的底薪可作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指根据本单位利润增长

和工作业绩定期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奖励性工资。 

2.奖金，指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具体包括：年终奖、全

勤奖、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和其他名目的奖金以及某工作事项完成后的提成工资、年底双薪等。 

3.津贴和补贴，指本单位制定的员工相关工资政策中，为补偿本单位从业人员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

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的津贴，以及为保证其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付的物价补贴。具体包括：

补偿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如：

过节费、通讯补贴、交通补贴、公车改革补贴、取暖补贴、物业补贴、不休假补贴、无食堂补贴、单位

发的可自行支配的住房补贴以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商业性保险等。 

4.其他工资，指发放给从业人员除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外的劳动报酬。如补发上一年度工资等。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  指实际用工单位（派遣人员的使用方）在一定时期内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而付出的劳动报酬总额，但不包括因使用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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